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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现实生活中，很多夫妻

离婚之后，会在抚养费与探
望权上发生矛盾，最常见的
是一方不让探望小孩，另一
方就不给抚养费，发生这种
情况法院会如何判决？近
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微
信公众号发布一起典型案
例，提醒市民不能“以错制
错”，抚养义务不以探望权
的满足为前提，探望权受阻
可另行主张权利。

法官表示，本案中，双方因离婚后矛
盾激化，引发探望权协助义务与抚养费
支付义务相互对抗，核心争议点在于：一
方不协助行使探望权，另一方能否以此
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这也是此类家事
纠纷中当事人最常见的认识误区。

从法律层面来讲，抚养费是孩子的
“生存权”，不能被剥夺。父母与子女间
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
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
利与义务。这种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
和人身依附性，不可附加任何条件，也
不能与其他权利互为抗辩、相互抵消。
支付抚养费是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对

子女履行抚养义务的核心体现，其义务
指向的对象是未成年子女，而非直接抚
养子女的一方，即便直接抚养方未履行
探望协助义务，也不能成为拒付抚养费
的合法理由，若以此为由拒不支付抚养
费，既侵害了子女的合法权益，也需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探望权是法律赋
予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法定权利，也
是孩子的情感需要，直接抚养子女的一
方，负有法定的协助义务，不得无故阻
挠、拒绝对方行使探望权。但权利受阻
并非违约、拒付抚养费的法定理由，双
方均应通过合法途径维权，而非采取

“以错制错”的方式激化矛盾。

直接抚养方拒不协助探望的，被阻
挠一方可以通过自行协商、申请调解、
起诉变更抚养人等方式维护自身探望
权益；而抚养费支付方若长期拒付抚养
费，直接抚养方同样可以通过起诉等方
式，要求其履行抚养义务。

法官在此提醒，父母双方的矛盾不
应转嫁到子女身上，无论是抚养费支付
还是探望权行使，核心出发点都是保障
未成年子女的心身健康，双方应当秉持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摒弃对立
情绪，理性沟通，相互配合，积极履行法律
规定及协议约定的义务，共同为未成年子
女营造稳定、温暖、有爱的成长环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
是邓某能否以探望权受阻为由拒付抚
养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零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离婚后，父母
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
和义务。”第一千零八十五条规定：“离
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
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
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
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第
一千零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

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本案中，戴某与邓某离婚时签订的

《离婚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
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
履行。邓某未按约支付抚养费的行为，
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支付抚养费
的责任。故对戴某诉请邓某支付抚养
费的诉请，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虽然邓某享有探望权，戴某负有
协助义务，但探望权与抚养义务是两
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相互独立，不互为

前提。抚养费的支付目的是保障未成
年子女的基本生活和健康成长，其义
务主体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并
非父母之间的交换条件。邓某以此为
由进行抗辩，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
纳。如果邓某认为其探望权受到妨
害，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法院判决由邓某向戴某支付
拖欠的孩子抚养费2.2万余元，后续抚
养费按约计算至两个孩子年满18周岁
止。判决后，邓某不服提起上诉，被法
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戴某（系孩子父亲）与邓某（系孩
子母亲）自由恋爱后登记结婚，婚后育
有一子一女，生活美满。可好景不长，
之后双方因感情不和离婚。离婚时双
方达成协议：两个孩子归戴某抚养，邓
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直至两个
孩子年满18周岁止，在不影响子女生
活与学习的情况下，邓某每个周末可

以探望孩子一次，地点为学校或戴某
家里。在尊重孩子意愿的前提下，可
以带孩子出去游玩，但应当提前通知
戴某并协商游玩时间与地点。

离婚初期，邓某按约支付抚养费，
戴某按约履行探望协助义务。但之后
双方关系恶化，戴某阻止邓某探望孩
子，邓某便拒绝支付抚养费。戴某在

向邓某催要抚养费未果后，遂将邓某诉
至法院，要求邓某支付拖欠的抚养费
2.2万余元，后续抚养费顺延照计。

庭审中，邓某辩称，戴某违约在
先，不但没有履行协助义务，而且阻
止其依法行使探望权，目前这种结
果是戴某造成的，其没有过错，无需
支付抚养费。

男方不让探望孩子
女方就不给抚养费
法院：抚养义务不以探望权为前提，抚养费必须给

男方不让探望孩子，女方拒付抚养费被诉

法院：抚养义务不以探望权为前提，抚养费必须给

抚养费是孩子的“生存权”，不能被剥夺

咨询：参保居民普通门诊医疗费如何报销？
答复：参保居民因多发病、常见病在

签约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发生
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不设起付标准，由
统筹基金按照65%的比例支付，实行限额
管理，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一档缴费230元，
二档缴费为350元。

咨询：参保居民如何选择普通门诊定点
医疗机构？办理流程是什么？

答复：参保居民最多可选择2家普通
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在原签约1家医疗机
构的基础上，可根据就医需求再选择1家
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点，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选定后的定点医
疗机构原则上一年内不再变更。

（1）个人线上办理。通过“烟台市医
疗保障局”个人网上办事大厅、“烟台医
保”微信小程序中的“居民普通门诊签约
备案”和“居民普通门诊签约变更”功能，
线上办理签约备案或变更签约定点。

（2）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各区市经办
机构通过山东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普通
门诊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登记管理”为参保
居民办理签约、变更、撤销普通门诊定点。

（3）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定点医疗机
构通过基层医保服务平台“普通门诊就医
定点医疗机构登记管理”为参保居民办理
签约、变更、撤销普通门诊定点。

咨询：门诊慢特病待遇起始日期是哪天？
答复：参保人员按病历材料要求时限

办理门诊慢特病手续，经住院治疗确诊
的，待遇起始日期为出院日期次日；经门
诊治疗确诊的，待遇起始日期为确诊当
日。超出病历材料要求时限的，待遇起始
日期为申办当日。

咨询：我是烟台在职女职工，申领生育
津贴的条件是什么？

答复：女职工生育时，我市企业单位
为其连续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和生育保险费满12个月的，由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按月发放生育津贴；连续足额
缴费不满12个月的，待企业单位连续为其
足额缴费满12个月后，由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按月补发生育津贴。

张孙小娱 衣宝萱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5月22日（星期五）上午 9：00-10：00，市
委副秘书长，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
长高言进将接听12345热线电话，市民有
相关问题可拨打热线进行对话。

受理范围为烟台市农业农村局职责
内且属于烟台市城市运行中心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受理的各类诉求，包括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和美乡村建设、农产品质量
安全、种植业、畜牧业、农药化肥、饲料兽
药、农业机械等方面的咨询、求助、意见和
建议。不受理须通过诉讼、仲裁、纪检监
察、行政复议、政府信息公开等程序解决
的事项和已进入信访渠道的事项，不符合
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的事项，以及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工作秘密、个人
隐私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事项。

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
今天接听12345热线

参保居民普通门诊医疗费
如何报销？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纪殿
国 通讯员 王羿豪）近日，济南消防救
援机动支队烟台大队紧扣红色传承、使
命担当要求，组织全体消防员前往烟台
市档案馆开展参观见习活动。

在档案馆讲解员的带领下，全体消
防员参观了馆内《山海古韵》《世纪之
路》等核心展区，认真观看陈列的珍贵

文物、文献资料和历史展品。每到一
处，大家认真观看展板、实物，仔细聆听
讲解，追寻前辈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参观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分享了馆藏

“品重醴泉”手书复制品及烟台近代工
商业发展的相关故事，既丰富了学习活
动形式，又调动了消防员学习的积极性
和热情，让每一名消防员都在寓教于乐

中接受地域文化教育和精神洗礼。
参观结束后，值班员带领全体消防

员重温入党誓词。通过此次参观见习
活动，进一步筑牢了全体消防员的思想
根基，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初心使命，
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求真务实的工作态
度，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当好新时
代创业者与奋斗者。

消防员赴市档案馆追寻红色记忆

烟台市城市运行中心
便民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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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
养
费

探望


